








真相只有㇐個

南山人壽廣場權利金268.88億元分三期（50%、20%、30%）收取，

101年10月收取134.44億元，102年10月收取53.776億元，103年10月

收權利金80.664億元。而柯市⾧在103年12月25日
才上任啊？

收割郝龍斌原定還債的
世貿二館260多億權利金？



•○○辦公室稍早發出聲明抨擊，指柯文哲在104
年的還債金額為103年郝龍斌任內編列
，要財政專業局處不要「唬弄」大家……

•柯上任第㇐年（民國104年）所還款的66億元，
是郝龍斌最後任期所編預留，柯他只是執
行者。



真相只有㇐個

真要按照這樣的邏輯？這樣對郝市⾧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
【㇐個任期計算4年債務、二個任期計算8年債務】
無論（104 – 107年）或（105 – 108年）算柯市⾧的，減債都是520億元
但．．．如果要將編列104年債務還本66億元納入減債成績，
那馬市⾧編列96年債務還本137.5億元就必須被扣除，
導致郝市⾧的減債成績只有158.5億元？

收割郝龍斌編列2015年
還債款項66億元？



市⾧ 年度 舉借數 債務還本 加碼還本 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
（億元）

馬英九
市⾧

95 0.8 55 0.6 1,698.7

郝龍斌
市⾧

96 58.3 137.5 － 1,619.5

97 － 66 － 1,553.5

98 － 66 － 1,487.5

99 40.0 66 － 1,461.5

100 270.0 66 － 1,665.5

101 42.2 66 － 1,641.7

102 55.0 66 － 1,630.7

103 20.0 66 116 1,468.7

柯文哲
市⾧

104 － 66 100 1,302.7

105 － 66 68.7 1,168.0

106 － 86 34 1,048.0

107 － 100 ？ 948.0
10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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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只有㇐個

還債的財源只有3種，㇐是編列年度還本預算、二是歲入超預算、三是債
務基金賸餘，所以不可能拿特種基金的錢去還債！無論是郝市⾧
於103年向基金調借453億元，或是柯市⾧於107年向基金調借291億元，
目的都是用於墊還市政建設借款以減輕債息，在二位市⾧的任內，都從
來沒有人拿基金的錢去還債。

挪用北捷318億
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向基金調借的非自償經費仍是債務的
㇐部分，簡單來說，本來應該去向利
率較高代庫銀行借款，但改成向利率更
低的基金借款，也就是借低利率的錢去
墊還高利率的錢，這個低利率的借款自
然是債務的㇐部分。



將債務由高利率的Ａ移轉至低利率的Ｂ
•債務不會因為移轉之後就消失了，它依舊存在．．．



真相只有㇐個

市府收入除了基金，所有科目都是以「統收統支」方式進入市庫，包括
土地增值稅、富邦股利、遺贈稅等都會進去市庫大水庫，從無「個別
挪用」問題。柯市⾧上任3年決算歲入歲出結餘674億元，其中歲入超
預算438億元，所以柯市⾧依照公共債務法第12條去增加還債198億元，
也就是提撥45%去加碼還債，而剩下240億元滾入「歲計賸餘」留供後續
編列年度預算使用；另從債務基金賸餘提撥4億元加碼還債。

挪用土地增值稅超徵100億元？
挪用富邦股利18.67億元？
挪用遺贈稅超收50億元？



年度

項目

歲入

歲出

收支結餘

預算
(含追加減)

1,635

1,620

15

104

決算

1,843

1,542

301

增減數

208

(78)

286

預算
(含追加減)

1,635

1,630

5

105

決算

1,799

1,558

241

增減數

164

(72)

236

預算
(含追加減)

1,689

1,709

(20)

106

初估
決算

1,755

1,623

132

增減數

66

(86)

152



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合計

債務還本
預算

66

66

86

100

66

318

預算外增加
債務還本

100.00

68.67

34.00

－

202.67

合計

166.00

134.67

120.00

100.00

520.67

歲入超預算

208

164

66

－

438



市⾧ 任期 總收入 淨還債 提撥率

陳水扁 4y 5,990億 38億 0.60%
馬英九 8y 1兆2,272億 -599億 -4.88%
郝龍斌 8y 1兆3,045億 230億 1.76%
柯文哲 4y 7,041億 520億 7.38%

償債提撥率



•○○說，前任市⾧郝龍斌任內留下231億歲計賸餘，也就是
市府歷年預算執行後所累積的積蓄，以提供未來年度支出、債務
還本的資金調度，被市府用到所剩無幾，加上地價稅收入因前年
重新評定公告地價才大增74億，因此還債不過是透過運用
前人留下來的老本製造的假象……

•○○看破手腳，痛批柯市府公共建設都沒做，只是拿前幾任
市⾧留下的老本製造還債假象……



真相只有㇐個

103年郝市⾧留下的歲計賸餘期末金額是231億元，106年底柯市⾧已將

歲計賸餘期末金額累計至422億元，增加了191億元。我們不僅沒
有動老本，還把老本增加了191億元。

拿前幾任市⾧留下的老本
製造還債假象？



年度別 期初金額 前期損益調整 當年度決算數收支
賸餘或移用數 期末金額

87 35,440,430,285

95 26,477,571,915 29,378,027,472

103 20,442,306,431 23,145,748,925

104 23,145,748,925 31,328,185,082

105 31,328,185,082 41,791,003,093

106 41,791,003,093 42,221,495,103

註：105年度以前為決算審定數，106年度為決算數





北市府債務結構
債務未償餘額
實際數

【A+B+C1】

公債
【A】

銀行借款
【B】

市政建設借款【C】

非自償
【C1】

自償
【C2】 合計

郝龍斌
103.12 1468.67 390 800 278.67 138.84 417.51

柯文哲
107.05 948.00 100 690 158.00 137.40 295.40

債務清償 520.67 290 110 120.67 1.44 122.11



臺北市政府勞健保補助款爭議案還款計畫執行情形
郝市⾧任內期間

年度 還款金額 本府自籌(54%) 中央專案補助款

99 84.20 42.10 42.10

100 178.03 89.01 89.01

101 178.03 89.01 89.01

102 178.03 89.01 89.01

103 131.03 95.80 35.23

合計 749.31 404.94 344.37



臺北市政府勞健保補助款爭議案還款計畫執行情形
柯市⾧任內期間

年度 還款金額 本府自籌(70%) 中央專案補助款

104 60.13 46.42 13.71

105 59.57 45.64 13.93

106 44.20 30.49 13.71

107 62.94 35.75 27.19

合計 226.85 158.30 68.55
108 提前償還 提前償還 －







市⾧ 年度 舉借數 債務還本 加碼還本 實際債務

馬英九

89 169.0 133.3 － 1,135.3
90 202.9 96.5 － 1,241.6 
91 226.8 50.0 － 1,418.4 
92 186.6 51.3 － 1,553.7 
93 306.2 54.7 － 1,805.2 
94 0.0 51.7 － 1,753.5 
95 0.8 55.0 0.6 1,698.7

郝龍斌

96 58.3 137.5 － 1,619.5
97 － 66 － 1,553.5
98 － 66 － 1,487.5
99 40.0 66 － 1,461.5

100 270.0 66 － 1,665.5
101 42.2 66 － 1,641.7
102 55.0 66 － 1,630.7
103 20.0 66 116 1,468.7

柯文哲
104 － 66 100 1,302.7
105 － 66 68.7 1,168.0
106 － 86 34 1,048.0
107 － 100 ？ 948.0



市⾧ 任期 減債 勞健保
(自籌)

歲計賸餘
(淨增減)

郝 8y 230億 404億 -62億

柯 4y 520億 158億 +191億


